


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收費標準草案總說明 
雲林縣政府長期以來基於便民原則及避免增加人民財務負擔，並未

就都市設計申請案徵收相關審議費。茲因近來該類案件申請量逐漸增

加，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及符合規費法之規定，爰擬具雲林縣都市設計

審議收費標準草案，其要旨如下： 

一、本標準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及主管單位。（草案第二條） 

三、依辦理審議之組織不同而區別收費金額及例外得免予收費之規定。

（草案第三條） 

四、受理都市設計申請案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繳費及申請人屆

期未繳納時之處理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已繳納之審議費，除規費法另有規定外，不予退費或保留。（草案第

五條） 

六、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六條） 



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收費標準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主管單位為本府城鄉發展處。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及主管單

位。 
第三條  申請都市設計審議者，應繳納審議費，其收
費標準如下： 
一、由專案小組審議，且基地面積未達一百平方公

尺之案件，每件每次收費新臺幣（下同）五千

元。 
二、由專案小組審議，且基地面積達一百平方公尺

以上之案件，每件每次收費二萬元。 
三、由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之案件，每件

每次收費四萬元。 
前項申請案若未通過而再行申請者，應依前項

規定，重新繳納全額費用。 
申請人為本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所

屬機關、學校者，得依規費法第十二條之規定，免

徵收審議費。 

一、考量本縣人民生活與經

濟水準及參考他縣市之

相類規範，並依雲林縣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

置要點及雲林縣都市設

計審議作業程序之規

定，以都市設計審議申

請案之規模，區分由專

案小組或本縣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辦理審議事

宜，作為收費多寡之依

據。 
二、應由本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審議之案件，經駁回

或不予受理等原因未通

過者，於重新申請審議

時，應再次繳納全額審

議費，不得以任何理由

主張折扣或以前次繳納

之費用抵繳。 
三、例外得免徵審議費之規

定。 
第四條  本府應於受理都市設計審議申請案時，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繳納審議費。 
申請人應於前項繳費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繳納審議費。屆期未繳納者，不予審議，並退

回申請資料。 

明定本府於受理都市設計審

議申請案時，應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限期繳費及申請人屆

期未繳費時之處理規定。 

第五條  依本標準所繳納之審議費，除規費法另有規
定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或保留。 

已繳納之審議費，除因誤

繳、溢繳或因未能在法定期

限內完成，而申請終止辦理

等情形，得依規費法第十八

條及第十九條規定退費外，

不予退費或保留。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施行日期。 

 



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收費標準草案 
中華民國 109年 月 日府行法一字第 00000000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主管單位

為本府城鄉發展處。 

第三條    申請都市設計審議者，應繳納審議費，其收費標準如下： 

一、由專案小組審議，且基地面積未達一百平方公尺之案件，

每件每次收費新臺幣（下同）五千元。 

二、由專案小組審議，且基地面積達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案

件，每件每次收費二萬元。 

三、由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之案件，每件每次收費

四萬元。 

前項申請案若未通過而再行申請者，應依前項規定，重新繳

納全額費用。 

申請人為本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所屬機關、學校

者，得依規費法第十二條之規定，免徵收審議費。 

第四條    本府應於受理都市設計審議申請案時，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繳

納審議費。 

申請人應於前項繳費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繳納審議

費。屆期未繳納者，不予審議，並退回申請資料。 

第五條    依本標準所繳納之審議費，除規費法另有規定外，不得以任

何理由要求退費或保留。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